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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盈江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县直和中央、省、州属驻盈江各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盈江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0月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盈江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实施意见

为规范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树立建设项目全周期管理理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政府投资条例》《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技术标准》《云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做好项目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盈江县实际，特制定本意见。
一、目标任务
针对近几轮省、州、县巡视巡察和审计发现我县工程项目基本程序不合规不合法、建设超预算超概算等突出问题，需着力强化项目策划谋划，加强项目前期工作研究，做实前期工作，严格项目建设程序、项目管理、资金管理，确保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质量安全、资金安全、人员安全。
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机构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查金鹏  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常务副组长：彭晓波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叶  骋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杨永辉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杨新万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朗其生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番玉琴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邓铨成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张黎明  云南盈江产业园区管委副主任
成  员：邵维常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王兴浩  云南盈江产业园区管委产业发展局负责人
赵  磊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刘富常  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局长
张云权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陈以兴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方达超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张宏云  县司法局局长
陈立兴  县财政局局长
武必锦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李文强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龚实宝  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局长
雷自泽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徐  健  县水利局局长
思  延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李成鹏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杨增新  县民政局局长
郗承磊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武显斌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杨  勇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李庚忠  县林草局局长
杨玉萍  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
杨茂盈  县统计局局长
袁  鹏  县审计局局长
刀承旭  县民宗局局长
任国良  县供销社主任
禹华强  县税务局局长
唐正勇  县法院副院长
刘艳芳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邢德军  盈恒公司董事长、农垦公司董事长
卢  明  恒隆公司董事长
15个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农场社区管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在县政府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邵维常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曩贤永、赵磊同志兼任。负责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落实领导小组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督促检查工作推进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工作进度；完成县委、县政府和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若有变动，由相应职务人员自行替补，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不再另行调整发文。
意见所称全过程管理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投资决策、项目施工前准备、项目施工管理、项目竣工验收四个阶段。项目单位可以通过招标或直接委托的方式选择具有相应资信等级的咨询单位开展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
（二）专项组及工作组组成人员
1.综合协调专项组
组  长：彭晓波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张黎明  云南盈江产业园区管委副主任
曩贤永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政府督查室主任
赵  磊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刘富常  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局长
陈立兴  县财政局局长
杨玉萍  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
邢德军  盈恒公司董事长、农垦公司董事长
卢  明  恒隆公司董事长
成  员：盈江产业园区管委、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盈恒公司、恒隆公司、农垦公司等单位分管负责同志。
本专项组负责统筹协调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负责项目采购、招标指导服务工作；负责产业园区、工业商务、国有平台公司项目投资决策、项目施工前准备、项目施工管理、项目竣工验收四个阶段全过程管理。
2.市政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专项组
组  长：杨永辉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李文强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方达超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雷自泽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李庚忠  县林草局局长
成  员：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林草局、县自然资源局、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等单位分管负责同志。
本专项组负责项目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负责项目用地审批保障、规划审查、林地林堪评审等要素保障工作；负责市政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林业和草原、国土整治、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项目投资决策、项目施工前准备、项目施工管理、项目竣工验收四个阶段全过程管理。
3.农业水利领域项目专项组
组  长：朗其生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陈以兴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徐  健  县水利局局长
刀承旭  县民宗局局长
郗承磊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成  员：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利局、县民宗局、县乡村振兴局、县自然资源局、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等单位分管负责同志。
本专项组负责民族宗教、农业农村、水利、乡村振兴等领域项目投资决策、项目施工前准备、项目施工管理、项目竣工验收四个阶段全过程管理。
4.公检法司项目专项组
组  长：杨新万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副组长：唐正勇  县法院副院长
刘艳芳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宏云  县司法局局长
成  员：县公安局、县法院、县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自然资源局、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等单位分管负责同志。
本专项组负责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等领域项目投资决策、项目施工前准备、项目施工管理、项目竣工验收四个阶段全过程管理。
5.社会民生项目专项组
组  长：番玉琴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邓铨成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张云权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思  延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杨增新  县民政局局长
李成鹏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龚实宝  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局长
成  员：县发展和改革局、县教育体育局、县民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卫生健康局、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等单位分管负责同志。
本专项组负责教育体育、文化旅游、卫生健康、民政、生态环境等领域项目投资决策、项目施工前准备、项目施工管理、项目竣工验收四个阶段全过程管理。
对不认真进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全过程管控，盲目举债、铺摊子、上项目，形成无效投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有关责任人，将依法追究其责任人责任。
三、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内容
（一）项目投资决策
1.项目单位一般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资信等级的工程咨询机构编制项目建议书或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重大项目或特大项目才需编制），内容和深度应当达到规定要求，并按照程序通过云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在线平台）申报（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除外），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后，县发展和改革局对符合有关规定、确有必要建设的项目按照程序批复项目建议书，审批权限外的项目，依规按程序报上级投资主管部门审批，并报县政府分管领导、常务副县长签批意见后，报县政府主要领导审批。根据《盈江县人民政府“三重一大”事项行政决策实施细则》（盈政发〔2019〕25号）总投资100万元以上的使用县级预算资金和纳入财政管理的政府专项建设资金的建设项目，属重大项目建设，须由县政府分管领导提出意见报县政府常务会研究审定。根据《中共盈江县委关于进一步重申和规范县委议事决策规则的通知》（盈发〔2022〕13号）和《中共盈江县委贯彻落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盈发〔2021〕14号）县级财政投资的1000万元以上（含1000万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社会公益设施建设项目，须经县政府常务会审议后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审定。
2.项目建议书经批准后，项目单位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资信等级的工程咨询机构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含项目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开工时间、建设工期、投资估算以及项目建设管理、招标投标意见等内容和应由有关部门出具的审查意见，对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以及社会效益、资金筹措方案、法律法规要求等事项进行全面分析论证。
结合项目建设需要适时开展建设项目选址论证、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估、防洪影响评价、水土保持方案、水资源论证、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地质灾害评估、社会风险评估等，经过评估论证按程序报行业管理部门审查。
3.项目单位通过在线平台申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应当附具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作为项目报送条件的相关手续。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前，县发展和改革局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关领域专项规划、产业政策等，重点对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析的项目技术经济可行性、社会效益和资金筹措等主要建设条件的落实情况，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其他事项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对于未落实资金来源、超出政府审定投资概算的项目不予审批备案。
4.项目单位应当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依法取得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委托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实施勘察作业，提供工程勘察报告。
5.项目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初步设计，并通过在线平台申报初步设计，审批部门重点对初步设计及概算是否符合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有关规定的其他事项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经批准初步设计确定的投资概算以及项目单位项目建设绩效评估（盈财发〔2022〕199号）应当作为项目建设实施和控制投资的依据。
6.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县发展和改革局或者上级审批部门批准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实施，拟变更建设地点或者拟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作较大变更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报原审批部门审批。
7.初步设计中提出的投资概算一律不得超过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
8.项目单位应当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前期工作，保证前期工作的深度达到规定的要求，并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以及依法应当附具的其他文件的真实性负责。
（二）项目前期工作
9.初步设计经批准后，项目单位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资信等级的设计单位开展施工图设计，施工图设计成果主要包括所有专业的设计图纸（含图纸目录、说明、设备表、材料表）、施工图预算书。施工图预算书应提供招标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文件，施工图预算额不应超过批准的工程概算总额。设计单位应配合项目单位提交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通过后应及时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报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10.项目单位应当按规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招标代理机构开展工程监理、施工招标以及材料设备采购。在发布招标公告和签订项目合同时，需要说明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价格上涨、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投资增加的，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招投标活动原则在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
11.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包括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以及其他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包括：
（1）使用预算资金2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并且该资金占投资额10%以上的项目；
（2）使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资金，并且该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包括：
（1）使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2）使用外国政府及其机构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其他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包括：
（1）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等能源基础设施项目；
（2）铁路、公路、管道、水运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项目；
（3）电信枢纽、通信信息网络等通信基础设施项目；
（4）防洪、灌溉、排涝、引（供）水等水利基础设施项目。
12.第十一点范围内的项目，其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必须公开招标：
（1）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上；
（2）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
（3）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
同一项目中可以合并进行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合同估算价合计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必须公开招标。
未达到上述三种标准的，由项目单位按照“三重一大”决策制度集体讨论采取非公开招标方式优选中标单位。中标单位必须具备相应资质，有良好的信誉记录。
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必须编制拦标价，采用拦标价方式招标。属于政府采购目录范围内的按政府采购法执行。
13.项目单位应当落实施工现场“三通一平”和项目资金来源，按程序优选施工单位、设备与材料供应商、监理单位，办理工程质量安全报监手续，取得项目施工许可证。
（三）项目施工管理
14.项目单位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应当制定施工项目管理服务工作计划，经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审查出具意见书后方可开工建设。不符合规定的建设条件的，不得开工建设。
15.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实行监理工程师签证管理制度。对隐蔽工程和工程量变更的，必须实行现场签证。现场签证由施工单位提出，经监理单位和业主代表签名核实，报项目主管部门备案。
16.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投资原则上不得超过经核定的投资概算。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策调整、上级要求等原因确需增加投资概算的，项目单位应当提出调整方案，落实资金来源，并附具与调整概算有关的支撑材料，按照规定报原初步设计审批部门核定，并将核定调整的结果抄报县发展和改革局。
原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原则上应当对概算调整方案进行评估论证，并根据评估论证结果提出审核意见，报县政府分管领导、常务副县长签批意见后，报县政府主要领导审批。
已安排政府投资资金但超过批复规定的计划开工时间仍未开工建设的，由县财政局商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项目单位全额交回政府投资资金。涉及预算调整或者调剂的，依照有关预算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17.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确定并严格执行建设工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四）项目竣工验收
18. 政府投资项目建成后，项目单位应当督促施工单位编制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并提交竣工验收申请，项目单位按程序及时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并签署验收文件，项目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行业管理部门申请消防、防雷、规划、绿化等专项验收，验收合格后及时办理竣工结算，并进行决算审核，审核报告作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工程结算价款和财务决算的依据，项目单位以审核报告为依据办理资金结算及固定资产产权登记。
19.政府投资项目未经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单位不得交付使用，使用单位不得接收。
20.完成项目建设程序后，项目单位应当按建设项目规定进行工程结算审核，编制竣工决算财务报告，及时办理资产入账。根据县级投资项目情况，结合项目竣工结算情况，由县审计局组织每年度按不少于20%的覆盖率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重点、重大建设项目开展审计。
21.项目单位应当加强项目档案管理，项目竣工验收资料由项目单位、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按工程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分类管理。
22.县发展和改革局或者行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对已建成政府投资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绩效评价应当根据项目建成后的实际效果，对项目审批和实施进行全面评价并提出明确意见。
四、工作要求
（一）坚持量力而行。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充分考虑县级财政承受能力、坚持量入为出，聚焦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谋划推进补短板、强弱项、调结构、促升级的投资项目，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后劲，确保项目实效经得住检验。
（二）坚持防范风险。要合理确定项目建设目标和任务、建设内容和规模 （含主要产出）、建设工期、投资规模、资金来源、建设模式、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绩效目标、运营模式等，确保项目如期落地建设、持续健康运营。严禁违规投向楼堂馆所，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三）坚持科学决策。要实行“先评估、后决策”，严格执行“三重一大”规定，集体讨论决定，严禁以“个人意愿”、“领导拍板”取代、变更集体决策。
（四）坚持基本建设程序。要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和招标采购程序规定，依法依规推进项目开工建设，防止“未批先建”、 “边建边批”、“先建后补”，防范项目 “带病”上马和形成“半拉子”工程。
以上有关依据文件与国家和省州县新出台的政策文件有不一致的，按照新的政策规定执行。

附表：1.盈江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申报登记表
2.盈江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超概算风险登记表
3.盈江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定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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